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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

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
宁经信节能发﹝2017﹞323 号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开展绿色

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

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，宁东基地管委会经济发展局，有关企业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国制造 2025》，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，

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，引领各领域工业绿色转型，请根据

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（2017 年-2020

年）》（宁经信节能发〔2017〕94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

加快推进相关工作，并做好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单位创建推荐

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实施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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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征集。自愿参加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创建的单位，对照

《通知》相关要求，制定本单位绿色制造体系创建方案，并按照

《绿色工厂评价要求》和《绿色园区评价要求》提出的有关要求，

开展创建工作并进行自评价，达到创建标准的，可委托第三方评

价机构开展现场评价，评价合格的，于 11 月 17 日前向市级工信

部门提交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创建方案。

2.地市初审。市级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报送创建方案的企业、

园区进行评估确认，重点关注绿色制造标准指标的完成情况、评

价机构编写的评价报告等内容，于 11 月 22 日前将评估合格的绿

色工厂、园区示范名单报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，并提交相关材料。

3.确定示范名单。我委将通过专家论证、公示、现场抽查等

环节确定自治区级绿色工厂、园区示范单位名单，并于 11 月底前

向工信部推荐成绩突出且具有代表性的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名单，

争取国家级示范创建。

二、创建方向

1.绿色工厂。优先鼓励在煤化工、冶金、化工、建材、纺织、

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制造领域选择一批工作基础好、代表性强的

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建。请各市推荐 2-4 家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创

建工作。

2.绿色园区。绿色园区建设重点以产品制造和能源供给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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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功能、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、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自治区级以

上工业园区。请各市推荐 1 家园区开展绿色园区建设工作。

三、第三方评价机构有关要求

开展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的第三方机构应满足以下基

本条件：
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、行业协会等，具有开展

相关评价的经验和能力。

2.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，具有健

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

3.从事绿色评价的中级职称以上专职人员不少于 10 人，其中

能源、环境、生态、系统评价等相关专业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 50%；

评价机构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评价程序，熟悉绿色制造相

关政策和标准规范。

4.具备开展绿色工厂、绿色园区等领域评价的能力，从事过

绿色制造相关工作。

绿色制造体系相关评价工作由申报企业或园区自主委托第三

方机构开展。第三方机构应对评价结果负责，在开展绿色制造相

关评价工作时，需在评价报告中对照前述基本条件逐项说明并提

供相关证明材料。

四、激励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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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确定为自治区级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示范名单的园区、企业

实行以下激励政策：

1.自治区经信委予以挂牌命名，并视情况给予一定数额的资

金奖励；

2.对符合国家专项资金申报条件的项目予以优先推荐；

3.对符合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资金（节能减排专项）支持的项

目予以优先支持；

4.自治区电力直接交易政策向企业倾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各市工信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对照创建标准，认真指

导和帮助企业推进和提升各项工作。要把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创建

工作作为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，大力支持示范创建工作，

明确专人负责，按时完成示范创建的各项工作。

附件材料请从公共邮箱（nxjxwjnc@163.com)自行下载，密码：

6038926。

联系人：姚鑫，联系电话：0951-6038906。

附件：1.市级工信部门推荐汇总表

2.绿色工厂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

3.绿色园区自评价报告及第三方评价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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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宁夏回族自治区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实施方案》（宁

经信节能发〔2017〕94 号）

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17 年 10 月 12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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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市级工信部门推荐汇总表

绿色工厂示范推荐名单

序号 工厂名称 行业

1

2

...

绿色园区示范推荐名单

序号 园区名称 类型

1

2

……

推荐单位：

（单位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10 月 11 日印发


